
厦门市2026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珩边居住区项目

第一批常态化申购温馨提示
一、购房手续办理
轮候家庭中凡通过《厦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受人、共有产权人确认书》确认作为所选房源的买受人、共有产权人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均应到场办理购房手续。
（一）办理购房手续应携带的材料

1.买受人、共有产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叁份（正反面按照1:1比例复印在同一页，并确保证件在有效期内且复印件清晰）、《签约通知书》原件、《选房确认书》原件、《厦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受人、共有产权人确认书》原件及申请人名下银联储蓄卡一张（该卡用于支付首付款，现场不支持信用卡刷卡或现金支付，亦不支持支付宝、微信扫码付款）；

2.购房按揭贷款材料，详见（四）第2点；

3.买受人、共有产权人无法到场办理购房手续的，除未成年人外，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但应办理委托公证，受托人持经公证后的公证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上述所列材料现场办理购房手续。 

★轮候家庭中有持境外机构颁发护照的成员作为买受人办理购房手续的，还需提供境外护照翻译公证书及关于中英文名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声明公证文书原件各壹份；轮候家庭中持港澳台身份证的成员作为买受人办理购房手续的，应提供该成员的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

轮候家庭如需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还需提供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查询单（查询单需由公积金中心或银行盖章）。

（二）开具购房票据相关事宜
1.签订销售合同当日缴清首付款的，当日签约现场开具首付款票据，并移交买受人；
2.提取公积金转首付的，出卖人确认买受人公积金转首付款项到账后，开具相应金额票据。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方式缴交购房款的，其公积金转首付的票据，将由出卖人通知买受人领取；买受人采取办理按揭贷款方式缴交购房款的，其公积金转首付的票据，将由出卖人直接移交至轮候家庭办理按揭的贷款机构；

3.买受人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缴交购房款的，应于销售合同约定时间前缴清购房款。买受人可持本人银联储蓄卡于每周二、四上午9:00—11:30到安居集团二楼服务大厅缴款并当场开具票据。咨询电话：968383；

4.通过按揭贷款方式缴清全部购房款的，出卖人确认按揭贷款款项到账后开具相应金额票据并直接移交至买受人办理按揭贷款银行。
（三）注意事项

1.现场只能刷储蓄卡缴交首付款。办理现场不接受现金缴付，买受人或共有产权人应事先将应缴款项存入本人储蓄卡，购房现场刷卡缴交房款，每户仅限刷卡一次，请提前确认单笔刷卡限额。

建议先行办理贷款银行的储蓄卡，用于缴交首付款及办理后续贷款手续。购房首付款及余款应缴入出卖人同一收款账户。

2.选择按揭贷款支付购房款的，根据现有政策购房首付款成数按以下规定执行。配售过程中如涉及贷款政策变化的，届时按照贷款受理机构的政策要求执行。
①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时，最低首付比例及利率按以下政策执行：

	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及利率对照表

	住房套数(按区认定)
	最低首付款比例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拟购房区域无房(或本区域有1房正在挂牌出售)
	15%
	首套利率

	拟购房区域
有1套住房
(未挂牌出售),或拟购房区域有2套住房(1套正在挂牌出售)
	无住房贷款记录或住房贷款已结清
	20%
	首套利率

	
	有1笔未结清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
	
	第二套利率

	
	有2笔及以上未结清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
	暂停发放

	拟购房区域有2套及以上住房(未挂牌出售)
	暂停发放

	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套利率和第二套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执行。

	（一）多子女家庭在本市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按照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

（二）缴存人提供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前12个月内出售省内自住住房的证明（如房产交易时的增值税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等）的，在拟购住房所在区辖区内有一套住房，且有1笔未结清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的，调整后可按照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


②商业性贷款最低首付款成数按以下规定执行：

	厦门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一览表(2025.5.17起执行)

	一、区域认定：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翔安区、同安区都为单独区域来认定套数，跨区域套数不相互影响
二、贷款认定：未结清记录看全国

	住房套数(按区认定)
	厦门全区

	
	最低
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
下限

	普通
家庭
	区域无房
(本区域有1房已挂售)
	15%
	LPR-45BP

	
	区域有1套住房
	无未结清住房贷款
	
	

	
	
	有1套房贷未结清
	
	

	
	
	有2套房贷
未结清(全国征信)
	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区域有2套住房
(1套已挂牌出售，挂售需在政府平台挂售)
	无未结清住房贷款
	15%
	LPR-45BP

	
	
	有1套房贷未结清
	
	

	
	
	有2套房贷
未结清(全国征信)
	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区域有2套住房
(未挂牌出售)
	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住房套数(按全市认定)
	厦门全区

	
	最低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下限

	多子女
家庭
	本市无房
	15%
	LPR-45BP

	
	本市有1套住房
(新购买住房认定为首套)
	
	

	
	本市有2套住房
(新购买住房
认定为2套)
	无未结清住房贷款
	
	

	
	
	有1套房贷
未结清
	
	

	
	
	有2套房贷
未结清
	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本市有3套及以上住房
	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注：住房套数以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出具的购房人家庭名下分区住房套数认定结果证明为准；住房贷款记录包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含公转商贷款）和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同时符合上述情形的，按从紧原则办理。政策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更新变动。
重要提示：出卖人不承诺代办按揭贷款手续，买受人选择按揭方式付款的，应于销售合同签订前自行向贷款机构（含银行、公积金中心等）咨询了解相关贷款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限购限贷、首付比例、贷款期限、贷款利率、首付资金来源、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确定自身是否存在贷款障碍、是否符合贷款条件，并对自身偿债能力、首付异动、利息异动等风险进行评估。按揭申请手续是否获得批准、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成数、贷款利率等由贷款机构根据买受人的条件自行决定，存在贷款机构不予批准贷款申请的违约风险。
如因买受人流水不足、征信不合格等原因，无法满足放贷需求，按照所承贷的贷款机构要求，买受人需提高首付比例，直至满足贷款机构放贷和月供要求。买受人如无法获批贷款的，应自行于销售合同约定时间前缴清购房余款。
3.购房余款应在销售合同约定时间前缴清，逾期未缴清的需按销售合同约定缴交逾期违约金。
4.现场申请按揭贷款。轮候家庭可在现场申请购房按揭贷款，扣除首付款金额，贷款余额留整数至千位数。
（四）办理购房按揭贷款的条件和应提交的材料（以下仅供参考，具体请按照所承贷的贷款机构要求执行）
1.贷款基本条件
（1）借款申请人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保障按月还款的经济来源。
（2）借款申请人已与相关部门签订销售合同。
（3）近2年内的信用记录连续逾期不得超过3期（含3期）且累计逾期不得超过6期（含6期）。
2.贷款申请材料
	1.办理贷款时，所有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如有共同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及其配偶）须本人到现场，如本人无法到现场，需提供公证委托书原件（按银行格式）
2.以下所需复印件材料须携带原件供银行工作人员核对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
	原件
	复印件
	备注

	1
	借款人及其配偶材料
	身份证
	1
	2
	离婚者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或法院判决书和生效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婚姻证明
	1
	1
	

	
	
	户口簿（含未成年子女）
	1
	1
	

	
	
	贷款银行代扣账户
	1
	1
	购房人名下

	
	
	收入证明
	1
	0
	

	
	
	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出具的购房人家庭名下分区住房套数认定结果证明
	1
	0
	查询内容包含夫妻双方和未成年小孩名下（含所有家庭成员的曾用名）的住房情况。

	2
	购房材料
	销售合同书
	1
	2
	1份复印件本人留存

	
	
	房号单
	1
	2
	贷款机构留存联

	
	
	首付款票据
	1
	2
	

	3
	其他
	征信报告
	1
	0
	借款人夫妻双方均需出具（可自助机自助打印，自助机分布点详见第24页）

	
	
	公积金贷款情况证明
	1
	0
	任意E政务机人脸识别打印（夫妻双方均需打印）


   注：贷款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及要求，具体以各贷款机构的政策、要求为准。
3.温馨提示
（1）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
①申请贷款时前6个月在本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曾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本市缴存职工，将异地住房公积金余额转入其在我市开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且转换期间无欠缴、停缴现象的，原缴存地缴存时间与本市缴存时间可合并计算。
下列情形的，视同已连续按月足额缴存：I.因单位缴存或银行入账原因造成贷前6个月出现单位整体性断缴住房公积金且已补足的；II.因工作调动原因造成贷前6个月出现断缴住房公积金且已补足的。
②个人信用良好。截至申请贷款时前两年内个人贷款最高逾期期数不超过3期（含）、累计逾期次数不超过6次（含），非借款人原因造成逾期的不计算在内。
③无公积金贷款余额。
④全国范围内无两次及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
⑤已支付符合首付比例规定的首付款。
⑥组合贷款应符合我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资格。

⑦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月应还款额与其本人及配偶个人信用报告中反映的已有各项负债月应还款额之和，占借款申请人家庭月收入之和的比例控制在60%以内。

不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购买本市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2、在全国范围内办理过两次及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的；3、在全国范围内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2）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统一调整至“120万元×流动性调节系数”。目前流动性调节系数为0.8。
保低额度：整笔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值低于保低贷款额度的，可按20万元的保低额度申请贷款。
（3）贷款期限
公积金贷款期限控制在借款申请人法定退休年龄顺延5年内，最长不超过30年；两个（含）以上借款申请人的贷款期限以主借款人为主；借款申请人必须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商业性贷款至少有一名申请人借款时的年龄加上借款期限不超过70周岁。
（4）办理组合贷款时，贷款成数、贷款期限要同时满足公积金贷款和商业性贷款要求。
4.信用记录查询
使用人行自助查询机，自助机布点（仅供参考）：

	序号
	区域
	地点

	1
	思明区
	思明区会展北片区展鸿路100号人民银行1楼(周一到周五)

	2
	
	思明区湖滨北路159号平安银行松柏支行1楼(周一到周六)

	3
	
	思明区领事馆路18号招商银行分行1楼(周一到周日)

	4
	
	思明区湖滨南路50号民生银行分行1楼(周一到周日)

	5
	
	思明区兴华路29号兴业银行鹭江支行1楼(周一到周日)

	6
	
	思明区湖滨北路17号工行大厦1楼(周一到周五)

	7
	湖里区
	湖里区市行政服务中心1楼厦门银行前台旁(周一到周日）

	8
	
	湖里区穆厝路3号厦门国际银行五缘湾支行1楼(周一到周五)

	9
	
	湖里区钟宅西三路46号之三中国银行厦门政务中心支行1楼（周一至周六）

	10
	
	湖里区:象屿路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A栋1楼综合服务大厅（周一到周五)

	11
	海沧区
	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农商银行前台旁(周一到周日)

	12
	集美区
	集美区集美行政服务中心2楼银联商务柜台(周一到周日)

	13
	翔安区
	翔安区新店镇祥吴社区顶曾路360号翔安民生村镇银行1楼(周一到周日)

	14
	同安区
	同安区朝元路朝元居委会综合楼185-99号同安农银村镇银行1楼(周一至周五)


备注：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打印。

借款申请人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任何虚假一经发现，贷款银行将取消其借款资格或提前收回贷款。上述阐述是建立在各贷款机构当前有关政策基础上，如有变更恕不再另行通知。
二、办理咨询

（一）有关保障性住房相关咨询：968383；

（二）项目销售热线：0592-6360786；
（三）公积金转首付咨询电话：12329；

（四）关于按揭贷款的办理事项可咨询以下单位：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营业部（地址：嘉禾路98号农行大厦一楼，咨询电话：5687276）；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营业部（地址：建行大厦营业部二楼，咨询电话：2156021）。




